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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用詞定義 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）後，加保館藏

品、參展品、運送品之產物竊盜定義附加條款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本保險契約關於「竊

盜」之定義約定如下：  

除被保險人、其家屬、其受僱人或與其同住之人以外之任何人企圖獲取不法利益，毀越門窗、

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，並侵入置存保險標的物之處所，而從事竊取或奪取之行為。  

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契約約定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，其他事項仍

適用主保險契約之約定。 

 


